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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教育局 

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幼儿园 

骨干教师重新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及所属教师进修学校，高新区、经开区教育

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、市属民办学校： 

    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

新认定和培养对象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吉教师办函〔2019〕19

号）和《吉林省中小学骨干教师管理办法》有关精神，省教育厅

要求对任期满 5年的骨干教师进行重新认定。现就做好我市骨干

教师重新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范围 

吉林省第一周期第三批重新认定的中小学骨干教师。名单见

《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吉林省第一周期第三批中小学骨干教

师重新认定名单的通知》（吉教师字〔2014〕23 号)。 

二、推荐条件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热爱教育事

业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风范, 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

治学严谨，关爱学生，为人师表。 

2.工作在教育教学一线，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，市级学科骨

干教师。在本地本校教育教学和教研、科研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

骨干教师的示范、辐射和带头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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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年任期内，每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4.5 年任期内，完成不少于 360 学时的培训并取得继续教育

合格证书。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能力，取得中小

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合格证书。 

下列情况之一不在推荐范围之列： 

1.已被评选为省级学科带头人或特级教师； 

2.已经调离基础教育系统。 

三、推荐程序  

符合条件的教师自愿申报，骨干教师任职单位和县（市）区

和开发区教育局组织初审，市教育局复审。 

四、培训认定 

省教育厅组织推荐对象审核，对审核合格的推荐对象开展培

训认定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1.报送《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汇总表》（附

件 1）《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

各一式一份。 

2.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一份。 

相关证明材料包括：市骨干证、继续教育证、中小学教师信

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合格证书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1.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对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进行重

新认定，是加强全省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县（市）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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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教育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推荐条件和文件要求

开展工作，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要“一票否决”。 

2.要及时、准确报送相关材料。8 月 21 日前，以县（市）

区为单位报送《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汇总表》（附

件 1）《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及相关证明材料,同时报送电子版。局直属学校、市民办学校直

接向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报送。联系人：赵继红，联系电话：

62049388 ，电子信箱：spc278@163.com。 

3.市教育局依据各单位上报名单，确定空缺名额，分配下发

省骨干培训对象推荐名额。未按时上报或漏报将不再重新认定，

后果自负。 

 

附件：1.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汇总表 

2.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推荐表 

3.填表说明 

 

 

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
2019 年 8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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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汇总表 

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学段学科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市骨干获得时间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学科学段填写：如，小学数学，初中英语，高中语文。出生年月填写：如，1985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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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重新考核认定推荐表 
 

姓 名  性 别  
出生 

年月 
   

任教 

学段 
 学科  教龄  

任职单位  电话  

通信地址  

任期内年度考核情况（合格/不合格）  

任期内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完成情况（完成/未完成）  

师
德
修
养
、
教
育
教
学
能
力
、
骨
干
教
师
作
用
发
挥
等
实
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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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任职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（公章） 

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日 

 

 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（公章） 

  

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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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填表说明 

 

1.学校名称填写学校全称，应与学校公章名称相同。 

2.姓名与身份证名相同，二字名中间不加空格。出生年月前四位为年，

后两位为月，如：XXXX.XX，月份不满两位，个位前需加零。 

3.任教学段指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幼儿园。填表中教师应按现授课年

级所处学段进行填写，跨学段的学科教研员自选一个主要负责的学段或领

域填写；幼儿园的任教学科指学前教育，任教学段指幼儿园专属的各年段

名称。任教年限填写担任教师的年限。 

4.各学段学科名称 

幼儿园学段：托班（2~3 岁）；小班（3~4 岁）；中班（4~5 岁）；大班

（5~6 岁）。领域名称：健康、科学、社会、语言、艺术五大领域。 

小学：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科学、英语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、

信息技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。 

初中：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生物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、日语、

俄语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与健康、历史、地理、信息技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。 

高中：语文、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数学、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

理、化学、生物、信息技术、通用技术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与健康、综合

实践活动。 

5.专业技术职称（职称）以人事部门规定的职称序列名称为准，如：

小学 X 级，中学 X 级。 

6.学历一栏中所需的毕业学校名称、专业、学历、学位等应与毕业证、

学位证上的名称保持一致。 

 


